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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5,220,293,395.12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977,255,567.31
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 5,337,243,558.22元。

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 2020 年末总股本 4,136,521,400 股扣除不享受股东红利
的公司回购股数 24,300,509 股后 4,112,220,89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81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等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充分考虑了股东的现金回报和公司发展的需要，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三、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十届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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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对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减值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20年末公司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人民币 149,253.95万元， 其中坏账准备余额为人民币
50,234.43 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为 270.35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98,743.22 万元，商誉
减值准备余额为 5.9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会计政策变
更 其他转入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转出

一、坏帐
准备 346,908,958.01

-
5,034,626.57 7,269,670.42 164,473,274.17 8,737,232.05 2,535,779.87 502,344,264.11

应 收 账
款 30,826,691.13 -

5,034,626.57 1,739,351.09 20,547,070.92 2,894.26 654,738.54 47,420,853.77

其 他 应
收款 316,082,266.88 5,530,319.33 143,926,203.25 8,734,337.79 1,881,041.33 454,923,410.34

二、合同
资 产 减
值准备

5,034,626.57 -2,331,170.39 2,703,456.18

二、存货
跌 价 准
备

741,934,842.03 797,238,219.20 465,048,796.72 86,692,086.77 987,432,177.74

三、商誉
减 值 准
备

59,621.50 59,621.50

合 计 1,088,903,421.5
4 7,269,670.42 959,380,322.98 473,786,028.77 89,227,866.64 1,492,539,519.5

3
1、存货跌价准备：
2020年末公司根据存货成本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测算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的存货在资产负债

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
期损益。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 正在开发中的存货， 以所开发的开发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存货种类 期初余额 完工结转 本期计提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转出

开发成本

宁波余姚项目 142,755,396.2
9

-
142,755,396.29 -

清远富强路项目 56,640,011.12 -56,640,011.12 -
成都艾玛仕项目（2.1期） 72,812,505.18 72,812,505.18 -
天津 C2项目 13,879,581.59 13,879,581.59 -
苏州平江项目 69,675,609.23 69,675,609.23

镇江尚海名苑项目 102,649,380.5
8

102,649,380.5
8

武汉十里新城三期 B 地
块 78,944,140.11 78,944,140.11

小计 286,087,494.1
8

-
199,395,407.41

251,269,129.9
2 86,692,086.77 251,269,129.9

2
开发产品
上海丽景湾 PLUS（原：上
海周浦西地块） 1,663,085.52 489,142.80 1,173,942.72

上海启东项目 59,908,815.05 39,719,030.25 20,189,784.80
福州阳光城领海 80,324.24 80,324.24 -
福州阳光城翡丽湾 4,034,692.45 39,947.45 3,994,745.00
莆田溪白地块项目 22,447,622.41 4,886.33 21,249,492.33 1,203,016.41
宁德丽兹公馆 1,400,019.87 -1,248,406.79 151,613.08
福州阳光城丽景湾 22,160,074.98 927,480.00 21,232,594.98
厦门阳光城翡丽湾 236,712.64 236,712.64
晋江阳光城翡丽湾 886,602.91 886,602.91
石狮阳光城丽兹公馆 24,705,247.12 24,705,247.12
龙岩林隐天下一期 744,821.20 744,821.20
漳州角美凡尔赛宫 A区 7,315,533.68 7,315,533.68
漳州角美凡尔赛宫 B区 16,330,380.80 16,330,380.80

厦门文澜府项目 149,388,861.1
8 92,139,855.49 36,342,211.16 205,186,505.5

1
苏州阳光天地 2,197,234.38 443,101.13 1,754,133.25

苏州平江项目 132,073,963.7
7

124,429,052.5
0 7,644,911.27

杭州阳光城翡丽湾 858,045.55 858,045.55
宁波君望府 823,310.75 13,774,641.89 14,597,952.64
清远富强路项目 56,640,011.12 1,224,504.51 50,189,312.28 7,675,203.35
揭阳丽景湾项目 1,130,297.37 1,130,297.37
西安林隐天下 8,335,204.78 8,335,204.78
蔷薇溪谷 C2 18,169,668.72 27,081.01 18,196,749.73
西西安巴塞阳光 1,015,166.78 1,015,166.78
西安阳光城丽兹公馆 10,978,838.85 -1,144,316.52 9,834,522.33
西安蔷薇溪谷 C4 1,259,267.26 243,550.59 1,015,716.67
陕西金鑫泰置业有限公
司 40,693,432.94 7,053,492.93 18,078,770.37 29,668,155.50

太原翡丽湾二期 22,522,157.59 22,522,157.59
广西阳光城南宁丽景湾 10,430,726.89 10,430,726.89
长沙阳光城尚东湾-2# 地
块一期 2,771,226.13 2,771,226.13

长沙阳光城尚东湾-13#
地块 1,672,854.04 160,371.34 1,512,482.70

长沙山水英伦项目 13,341,668.94 13,341,668.94
成都君悦金沙 2,379,328.18 119,041.55 338,562.46 2,159,807.27
武汉十里新城三期 B 地
块 33,922,200.28 33,922,200.28

阳光城青山湖大境一、二
期 66,848,953.31 1,376,380.71 7,576,790.74 60,648,543.28

江西湾里丽景湾全地块
项目 42,367,690.72 40,498,870.06 1,868,820.66

西昌文澜府项目 39,990,849.68 39,990,849.68
江西九江项目 26,405,459.73 15,108,130.31 11,297,329.42
兰州林隐天下 A1A2B1B2
酒店 23,267,132.39 1,461,007.66 4,585,085.07 20,143,054.98

宁波余姚项目 142,755,396.29 68,460,057.28 104,549,571.6
4

106,665,881.9
3

小计 453,793,977.8
5 199,395,407.41 544,211,721.2

8
465,048,796.7
2

732,352,309.8
2

消耗性生物资产 2,053,370.00 1,757,368.00 3,810,738.00

合 计 741,934,842.0
3

797,238,219.2
0

465,048,796.7
2 86,692,086.77 987,432,177.7

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按照目前市场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项目可变现净值进行减

值测试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9,723.82万元。 受此影响，当期存货跌价损失 79,723.82万元。
2、坏账准备：
公司根据以往坏账损失发生额及其比例、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情况等相关信息，

将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资产组合， 再按这些资产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
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对单项金额重大（1,000 万元及 1,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
项，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合营、联营、合作方企业之间的应收款项按照个别认
定法确认，不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项以资产负债日的账龄作为判断信用风险特征的主要依据，
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受新收入准则影响，公司追溯调整期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503.46 万元，追溯调整期初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 503.46万元,该事项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合计数为 0，不影响当期利润。

受本期结利项目增加，应收账款余额增大的影响，公司应收账款按照上述方法减值测试后计提坏
账准备 2,054.71万元； 公司其他应收账款按照上述方法减值测试后计提坏账准备 13,519.19 万元，合
同资产计提坏账准备-233.12万元，综合影响当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5,340.78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存货、 应收款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使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各项资产的余额更能反映其公允的

状况。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95,064.60万元，减少公司当期
利润 71,298.45万元。

未来公司将根据项目结转和未来市场情况进行转销或其他调整方式。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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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1年 5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27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 18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审议《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公司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7、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0、审议《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13、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14、审议《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16、审议《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

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17、审议《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18、审议《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1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20、审议《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
2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

案》。
上述提案 1-11、13-21项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上述提案 12 项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根据《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当就议
案 21 向公司股东征集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敬东作为征集人，将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该议案的委
托投票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刊登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63号）。 该议案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1 年 4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00 《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13.00 《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

14.00 《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
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
案的议案》； √

16.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
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17.00 《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
18.00 《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

1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阳光智博生活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

20.00 《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
通”的议案》； √

21.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1年 5月 6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4︰2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 18层会议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皎、国晓彤
联系电话：021-80328043，021-80328765
传真：021-80328600
（五）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71，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6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6 日

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授权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00 《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13.00 《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

14.00
《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
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
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

16.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
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

17.00 《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
18.00 《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

1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
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
案》；

√

20.00 《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 √

21.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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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
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上市公司审

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其在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责，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坚持独立、
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用状况
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可以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
性，公司拟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承办公司 2021 年
度的审计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聘期至公司下一次股东大
会作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之日止， 具体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
行情双方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机构名称：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历史沿革：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98年 12月 29日，2013年经天津市财政局津财会[2013]26 号文件批复同意，立信中联闽
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设立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975 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 1 栋 1 门 5017
室-11。

5、 业务资质： 持有天津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12010023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
书》、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核发的证书编号为 08181001号《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
证书》。 持有财政部、证监会核发的证书序号为 000388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证》，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经历。

6、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7、投资者保护能力：截至 2020 年末计提职业风险基金余额 2,019.27 万元，购买注册会计师职业

责任保险的累计赔偿限额 6,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职业责任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二）人员信息
1、合伙人数量：40人
2、注册会计师数量：327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12人。
3、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和从业经历：林凤，从事证券服务业年限 18 年；陈小勇，从事证券服务业

年限 11年。
（三）业务信息
1、2019年度业务总收入：25,998.21万元
2、2019年度审计业务收入：19,431.18万元
3、2019年度证券业务收入：8,337.47万元
4、2019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20家
5、是否有涉及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是
（四）执业信息
1、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合伙人林凤女士、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赵琤女士、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小勇先生均具有中国注

册会计师执业资格，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五）诚信记录
1、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

罚、自律监管措施处分的情形。 最近三年收到 4次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提交整
改报告。

2、签字注册会计师林凤女士和陈小勇先生最近三年均无受到任何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
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2日召开 2021年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断，认为立信
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对
于审计机构的要求，同意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的相关规定，经审

查，确认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
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至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作出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的决议之日止。

4、《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尚需提
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5、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

联系方式，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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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 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

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有 关规定，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独立董事刘敬东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之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基本情况
1、征集人声明
本人刘敬东作为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 本次征集行
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征集人本次征集
投票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 本征集报告书的履行不会违反本公司章程或内部制度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2、征集人基本情况
刘敬东先生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刘敬东先生，汉族，1968 年 10 月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国际法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瑞士苏黎世大学访问学者。 1990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毕业，1993 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院国际法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工作。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员，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国内外
仲裁机构仲裁员。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征集人
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司证券代码：000671.SZ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64371W
法定代表人：林腾蛟
董事会秘书：徐慜婧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 18层
联系电话：021-80328765
联系传真：021-80328600
2、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针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

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阳光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64号）。
四、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于 2021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

并且对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五、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其具

体内容如下：
1、征集对象：截止 2021年 4月 27日(星期二)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征集时间：2021年 4月 28日～4月 30日期间(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30)。
3、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4、征集程序和步骤
截至 2021年 4月 27日(星期二)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写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征集报告书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

“授权委托书”)。
第二步：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

投票权由公司证券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
1）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
3）授权委托书原件；
4）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的，其应提交：
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授权委托书原件；3）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自然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本人逐页签字。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采取专人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的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
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1）地址：上海市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 18层
（2）收件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邮编：200082
（4）联系电话：021-80328765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 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第三步：由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
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的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

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给征集人。 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

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其他
1、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3、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

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

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
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刘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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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

作并公告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
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 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
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刘敬东作为本人/本
公司的代理人出席于 2021年 5月 6日召开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
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备注 授权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
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
案》

注：1、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
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
事项投弃权票。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
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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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年 4月 3日以电话、专人递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13日在上海·北外滩·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9 层董事局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12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12人，代为出席董事 0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二）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号：2021-056号） 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 2021-057号公告。

（六）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财务预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从事公司 2020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八）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
案详情参见 2021-058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 2020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 2020 年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
（十一）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

度薪酬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除独立董事外，未在公司担任职务的董事、监事均不领取薪酬。 兼任管理职务的董事、监事按管

理职务领取报酬。
2、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20万元。
3、公司根据统一的薪酬管理制度及年初核定的经营目标，通过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在公司

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年度绩效的考核，并参照所处行业、地区的薪酬
水平而确定（具体详见 2020年年报“第九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二）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三）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需要，拟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无需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况

下， 在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 100%的范围内，
申请融资。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融资机构并
决定各融资机构的融资金额及期限等事项，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十四）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

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房地产业务经营和发展需要，拟增加土地及项目储备，并计划通过参加公开招、拍、挂等

合法合规定方式获取。 为便于计划管理和实际运作，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层的作
用，董事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房地产业务经营和政府土地及项目的公
开招、拍、挂公告或公示的实际情况，在单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金额的 70%额度内决定并全权参与和处理土地或项目竞买的有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年。
（十五）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担保计划的议案》，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 2021-059号公告。
（十六）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

划》，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
（十七）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议案详情参见 2021-060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八）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廖剑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房地

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详情参见 2021-061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九）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 2021-
062号公告。

（二十）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一）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二）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三）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四）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五）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林腾蛟、朱荣斌、何媚、林贻辉、廖剑锋回避表
决，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当就《关
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向公司股东征集
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敬东作为征集人， 将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该议案的委托投票权， 详情参见
2021-063号公告。

（二十六） 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局拟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在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
股大厦 18层公司会议室和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关于召
开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064号公告）。

（二十七）会议听取了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0年履职情况及 2021年工作计划；
（二十八）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向董事局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

职，《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1-06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1年 5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27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 18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审议《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公司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7、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0、审议《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13、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14、审议《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16、审议《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

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17、审议《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18、审议《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1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20、审议《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
2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

案》。
上述提案 1-11、13-21项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上述提案 12 项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根据《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当就议
案 21 向公司股东征集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敬东作为征集人，将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该议案的委
托投票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刊登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63号）。 该议案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1 年 4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00 《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13.00 《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

14.00 《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
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
案的议案》； √

16.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
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17.00 《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
18.00 《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

1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阳光智博生活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

20.00 《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
通”的议案》； √

21.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1年 5月 6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4︰2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 18层会议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皎、国晓彤
联系电话：021-80328043，021-80328765
传真：021-80328600
（五）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71，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6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6 日

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授权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00 《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13.00 《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

14.00
《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
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
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

16.0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
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

17.00 《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
18.00 《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

1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海
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
案》；

√

20.00 《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 √

21.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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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年 4月 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监事 3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 3人，代为出席监事 0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5,220,293,395.12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977,255,567.31
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 5,337,243,558.22元。

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 2020 年末总股本 4,136,521,400 股扣除不享受股东红利
的公司回购股数 24,300,509 股后 4,112,220,89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81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四）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
如下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体系较为
规范、完整，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人员配备齐全到位，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控制度均得到了有效的
贯彻执行，能够适应公司现行的管理要求和发展需要，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切实保护了
公司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较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的建设、运行及监督情况。

（五）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并发表如下意见：

1、2020年末公司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人民币 149,253.95万元， 其中坏账准备余额为人民
币 50,234.43 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为 270.35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98,743.22 万元，商
誉减值准备余额为 5.96万元。

监事会认为本次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
规定，计提依据和原因合理、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减值准备金额的计提充分考虑了市场因素，能
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况。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